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因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参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的通知》相关要求，该项目已获得《关于江夏区纸坊街道旧城改造项目规划意见的复函》等文件批复。按照国务院、省、市关于征收补偿安置相关规定，江夏区人民政府拟对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为依法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保障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合法权益，结合江夏区和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本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第一章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

二、项目征收范围
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位于江夏区纸坊街，东临文化大道，西临古驿道，北临谭鑫培路。占地面积约149.98亩。具体征收范围以房屋征收部门确定的征收范围为准。
三、项目房屋调查情况
1.被征收户数1户；

2.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34245.52平方米，最终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四、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和房屋用途的认定

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和房屋用途，以不动产登记机构颁发的房屋权属证书的记载为准；房屋权属证书未记载或者记载与房屋登记簿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房屋登记簿为准。

五、房屋征收主体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

六、房屋征收部门

武汉市江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纸坊街道办事处

八、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

被征收人是指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被征收人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屋权属证书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准。

公有房屋承租人是指与公有房屋的产权人或管理人建立租赁关系，并执行政府规定标准租金的直管公房和自管公房承租人，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的承租人除外。公有房屋承租人以租用公有房屋凭证为准。
九、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投票或者摇号等方式确定。

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协商方式以征求意见表的形式进行，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将征求意见表交由房屋征收部门统计、核实。在七个工作日内三分之二以上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选择同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视为协商选定，由房屋征收部门公布协商选定结果。

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七个工作日内协商不成，采取投票方式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参与投票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人数应当不少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半数以上参与投票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选择同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视为投票确定。

采取投票、摇号等方式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应当公开进行并由公证机构现场公证，房屋征收部门公布确定结果。

十、评估时点

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十一、签约期限
自被征收房屋评估结果公告之日起2个月。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本《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江夏区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第二章 征收补偿方式

本项目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征收。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评估机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评估确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布之日。

房屋征收部门按被征收房屋价值向被征收人支付货币补偿费，另给予被征收人装饰装修补偿、附属设施补偿、搬迁及临时安置补偿、其他相应的补偿、补助和奖励。

第三章 征收补偿内容及标准 

一、补偿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

被征收房屋价值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含有证面积、视为合法建筑面积和历史无证房打折后的建筑面积）×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

（二）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补偿单价不超过400元/平方米的，由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协商确定，超过400元/平方米的，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三）附属设施补偿

征收范围内构筑物及其它设施、地面附着物等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费。

（四）房屋搬迁补偿（搬家费）
1.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搬迁、安装费用；无法恢复使用的设施、设备按评估确定的价格予以补偿。

2.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应在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五）临时安置补偿（过渡费）

1.征收住宅、办公及其它非生产经营性用房，给予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临时安置补偿费。

2.临时安置补偿费由评估机构按照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市场租赁价格评估确定，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3.本项目一次性给予3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
（六）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对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被征收房屋具有房屋权属证明或者经认定为合法建筑，且房屋用途为生产、经营性用房等非住宅房屋；（2）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上载明的住所（经营场所）为被征收房屋。

2.具备前述条件的,房屋征收部门给予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被征收房屋价值5%的补偿。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被征收房屋价值5%的，可以提请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评估机构根据被征收人提供的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效益情况、停产停业期限等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予以补偿。选择货币补偿的，停产停业期限按照6个月计算。

3.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单位或者个人不是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的，由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自行腾退被征收房屋的实际生产经营单位或者个人并依照其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的约定分配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

二、奖励

本项目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约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迁的，给予搬迁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一）在评估结果公告之日起30日（含）内签约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迁的，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3%的标准给予奖励。

（二）在评估结果公告之日起31日至60日（含）内签约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迁的，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1%的标准给予奖励。

（三）未在60日（含）内签约或签约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迁的，不给予搬迁奖励。

第四章 对公有房屋的征收补偿

公有房屋的征收补偿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未经登记建筑补偿

一、未经登记建筑

未经登记建筑是指未依法取得房屋权属登记证书的房屋。

二、未经登记建筑的认定

由未经登记建筑权利人提出认定申请，提交有关房屋建造资料（如房屋报建审批、施工监理、验收、行政处罚、历史测绘资料、房屋建造购买材料发票等），报征收实施单位认定。

三、未经登记建筑征收补偿

未登记建筑与构筑物按相关程序调查认定处理后，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机构和依法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测绘、评估，确定补偿费。 

第六章 其 它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本方案由武汉市江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  
                         2021年10月13日


